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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輔導團子計畫 6 

屏東縣 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領域（議題）輔導小組 

素養導向優良試題徵選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

業要點。 

（二）屏東縣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屏東縣111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四）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領域（議題）輔導小組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綜觀108課綱數學素養教學知識架構，由本縣有經驗之數學領域教師提供優良教學評

量試題設計，供教師參考應用，以提升本縣數學領域課程教學與評量效能。 

（二）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機會，增進數學領域教師教學評量專業能力，並強化數學領域課程

設計、評量試題之研究與發展。 

三、目的 

（一）配合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素養導向之命題方向，精進教師教學能力，鼓勵教師

研發創新教學設計。 

（二）協助教師發展專業知能，整合教師優良試題設計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三）透過辦理甄選活動，彙集優良試題，分享給全縣國中數學教育工作夥伴參考，以增進

教學成效，提升本縣學生數學能力。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領域（議題）輔導小組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數學學習領域輔導團、里港國中 

 

五、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辦理日期及時間：111年 10月至 12月。 

（二）辦理地點：里港國中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參加對象：各校數學領域教師，經校內評選，每校至少須繳交一題數學素養試題。 

（二）參加人數：約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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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施內容 

（一）內容規範：本試題設計甄選活動以數學領域為主。可採融入領域各版本教材方式或配

合能力指標自編試題設計： 

1.紙筆測驗、實作評量、闖關評量、線上評量等。 

2.自編式教學設計：須註明適用年級及九年一貫能力指標。 

3.試題設計格式：由數學領域輔導團邀集專家學者及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依領域訂定

公佈 

（二）甄選組別：按數學領域分國中組、國小組收件： 

1.收件日期：111 年 11 月 15日至 12月 10 日。 

2.收件方式：備文將紙本文件 5份及資料光碟 1張送至數學領域承辦學校。 

（三）獎勵標準：參賽作品需符合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具有融入之創意

試題。 

1.評審：收件後，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及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評審。 

2.成績公告：於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網站公佈優勝名單。 

3.評選特優、優等及佳作若干名，榮獲特優者核敘嘉獎二次，優等核敘嘉獎乙次及佳

作者獎狀乙紙。 

（四）作品評選標準：由數學領域輔導團邀集專家學者及教學經驗豐富教師訂定。 

（五）著作權： 

1.參加甄選之試題設計不得為另參加或已參加其他公開競賽之得獎作  

     品，且必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2.入選優勝之試題設計著作權仍屬原作者所有，而本活動之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擁有

非專屬無償使用權，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推廣、公佈、發行之權利。 

3.凡經評審通過之入選優勝作品，於此次活動以外媒體刊載使用時，均需註明其曾經

參加本次活動甄選並入選。 

4.試題需為原創，無完全抄襲坊間之情形。 

5.試題內之圖表需清晰，可用單色（灰階）列印。 

6.試題選擇題之選項儘量具有誘答設計。 

（六）認證：  

評選特優、優等及佳作若干名，榮獲特優者核敘嘉獎二次，優等核敘嘉獎乙次及佳作

者獎狀乙紙。 

 

八、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

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九、成效評估之實施 

將優良作品公布於輔團團網路平台，以供教師參考使用。 

十、預期成效 

（一）教師能透過試題命題活動，了解教材內涵，以完成一份具有效度、鑑別度的評量卷。 

（二）教師透過命題活動，增進教師教學評量專業能力。 

 


